附件2

关于《广东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基地）创建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

编制说明

一、编制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工作，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要求“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强调，政府要“更多提供优质公共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规定，“国家建立健全社会化的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国家鼓励建设和创办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基地”。《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加强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建设和培育”。2025年10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了《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基地）创建管理办法》，将“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创建工作整合优化，统一为创建“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基地）”。

我厅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工作，先后印发《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认定管理办法》《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认定管理办法》开展中小企业公共服务载体建设，2020年至今累计认定51个国家级、152个省级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25个国家级、96个省级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示范平台（基地）覆盖全省21个地市，初步形成横向连通、纵向贯通、便利共享、泛在可及的“一站式”服务体系，有力助力我省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为与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基地）创建管理工作相衔接，特起草《广东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基地）创建管理办法》开展省级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基地）创建认定。
二、主要内容

《办法》分为总则、申报条件和创建目标、创建程序、动态管理、附则共5个部分，共十八条，及3个附件，对省级示范平台（基地）的创建方向、认定范围、申报单位的基本条件、认定程序、监督管理以及创建及认定标准等予以了明确。

第一章总则。共四条，主要从制定依据、适用范围、省级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基地）定义、工作原则、部门职责和认定目标数量等方面提出总体思路。

第二章申报条件和创建目标。共两条，明确了省级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基地）创建方向和工作要求和等内容。

第三章创建程序。共两条，明确了每年申请次数，详细列明申报材料内容，规范了申报单位申请、地市遴选推荐、评审、公示、发布等工作流程，明确各流程中各主体的工作职责。

第四章动态管理。共八条，规定了对省级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基地）实行动态管理、实行每两年开展一次运行和服务情况复核、符合撤销认定的有关条款等要求。

第五章附则。共两条，明确了有关申请要求和实施时间。

3个附件对平台（基地）平台创建、认定标准及创建方案评价进行了要求。平台从系统建设、服务能力、服务成效3个方面考察10类指标。基地从产业基础、创新水平、服务能力、配套建设、运营管理5个方面考察8类指标。指标设计为创建、认定两个层次。其中，创建指标是确定创建对象的门槛指标；认定指标是经过创建期后获得称号需达到的指标，高于创建指标。
